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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留作参考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2〕24 号

对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
第 0009 号提案的答复

齐轩霆等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关于推动行政合规不处罚试点的提案收悉。经研究，

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，召开提案办理工作会议，收到你们

的提案后，针对提案内容组织局内相关处室研究，与市市场监管局、

市交通委、市农业农村委、市应急局、市城管执法局等主要执法部门

和浦东新区相关部门研商，并听取有关基层执法单位意见，经深入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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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后，形成答复意见。

二、对提案建议的答复

你们提出的建议体现了律师、专家委员们对本市优化营商环境工

作的高度重视，对企业合规、行政处罚等工作的关心关注，对本市法

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具有重要参考意义。

我局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，近年来采取了

推行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、探索建立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

施清单、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、持续清理证明事项、不断优

化完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等一系列措施，助力本市营商环境优化提升；

同时，我局还组建了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法治保障共同体，持续多年

参与世行对我国营商环境的评估磋商，并设立了 19个优化营商环境法

治保障共同体联系点，以及时发现并解决营商环境相关法治问题。这

些举措为本市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，进一步激

发市场活力，推动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以轻微违法行为依法

不予行政处罚为例，该项工作本市 2019 年率先探索，2020 年被国务

院列为自贸区第6批改革试点经验向全国复制推广，2022 被列入《法

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-2025 年）》，成为各地需普遍落实的要求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自2019 年 3月 15 日本市首份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

行政处罚清单落地实施，至 2022 年 8月 14 日，全市已适用清单对五

千余家企业的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。如果以单行法罚则的最低

罚款金额来计算，减免的罚款金额超过5.95 亿元，企业普遍对轻微违

法不予行政处罚表示欢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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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企业合规经营指导方面，近年来本市相关监管部门积极开展了

多项工作，为企业提供指导，帮助消除违规经营风险。如推出《上海

市网络交易平台网络营销活动算法应用指引（试行）》《上海市盲盒经

营活动合规指引》《商业广告代言活动合规指引》等众多合规指引；持

续动态发布国际经贸信息，帮助企业防范合规风险；多次组织开展经

贸合规培训，助力企业完善合规体系；搭建完善经贸合规服务平台，

组织开展合规风险排查；持续完善市属国企合规管理制度建设，防范

降低企业法律风险等。

对你们提出的推行“行政合规不处罚试点”建议，我们认真研究，

并听取了本市主要执法部门、浦东新区有关部门、基层执法单位代表、

部分市场主体代表、有关法学专家和执法实务专家的意见。由于“行

政合规不处罚”突破了行政处罚法和众多单行法的规定，且缺乏法律

依据支撑，在我国行政机关依法行政、“法无规定不可为”的大前提下，

目前暂无法在较大范围付诸实行，仍需全面深入研究论证。但结合你

们的意见和国家对临港新片区的特殊定位，根据国务院批准的《中国

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》关于“选择……其他

地区尚不具备实施条件的重点领域……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

试”的要求，本市在今年出台的《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

新片区条例》中做出了探索，规定“管委会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

建立企业合规监督评估机制，开展企业合规指导，引导企业建立健全

合规管理体系。开展合规指导时可以引入企业合规师、律师、注册会

计师、税务师等第三方进行合规评估”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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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步，我们将进一步开展“行政合规不处罚试点”相关调研，

深入开展研究，并持续关注临港新片区探索实践情况，在法律框架内

给予支持指导。同时，我们也将持续大力推动本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

设的其他改革举措有序落地实施，助力本市营商环境优化工作进一步

提质增效。

最后，感谢你们对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和立法、执法工作的

关心、支持。欢迎你们再次提出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2 年 9 月 9 日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9日印发


